
臺
灣
警
察
專
科
學
校
二
十
二
期
正
期
學
生
組
第
二
學
期
期
中
考
試 
科
目
：
社
會
秩
序
維
護
法 
命
題
人
：
朱
源
葆 
壹
、
選
擇
題
，
共
二
十
題
，
單
選
題
，
一
題
四
分
，
全
部
作
答 

(
 
 
)

一
、
社
會
秩
序
維
護
法
是
：
１
、
行
政
組
織
法
。
２
、
行
政
秩
序
法
。
３
、
行
政
執
行
法
。
４
、
特
別
行
政
法
。
５
、

普
通
行
政
法
。 

(
 
 
 
 
)

二
、
所
謂
違
反
社
會
秩
序
行
為
之
處
罰
，
以
行
為
時
本
法
有
明
文
規
定
者
為
限
，
該
規
定
係
表
彰
下
列
何
種
主
義
：

１
、
處
罰
法
定
主
義
。
２
、
從
新
兼
從
輕
主
義
。
３
、
屬
地
主
義
。
４
、
法
律
不
溯
及
既
往
主
義
。
５
、
禁
止

類
推
適
用
主
義
。 

(
 
 
 
 
)

三
、
某
甲
在
旅
社
內
召
娼
姦
宿
，
發
生
性
行
為
後
即
為
警
察
查
獲
，
某
甲
係
違
反
：
１
、
刑
法
妨
害
風
化
罪
。
２
、

刑
法
妨
害
家
庭
罪
。
３
、
社
會
秩
序
維
護
法
違
序
行
為
。
４
、
旅
館
業
管
理
規
則
。
５
、
不
違
法
。 

(
 
 
 
 
)

四
、
某
甲
係
同
性
戀
者
，
其
意
圖
得
利
與
另
一
同
性
戀
者
陪
宿
，
某
甲
：
１
、
不
違
法
。
２
、
違
反
行
政
執
行
法
。

３
、
違
反
社
會
秩
序
維
護
法
。
４
、
違
反
旅
館
業
管
理
規
則
。
５
、
違
反
刑
法
妨
害
風
化
罪
。
。 

(
 
 
 
 
)

五
、
社
會
秩
序
維
護
法
之
處
罰
，
對
於
人
及
地
之
效
力
是
採
下
列
那
一
項
主
義
：
１
、
屬
人
主
義
。
２
、
兼
採
屬
人

主
義
與
屬
地
主
義
。
３
、
屬
地
主
義
。
４
、
均
不
採
納
。
５
、
世
界
主
義
。 

(
 
 
  
)

六
、
在
我
國
國
內
，
下
列
人
員
何
者
適
用
社
會
秩
序
維
護
處
罰
１
、
外
國
駐
華
大
使
之
家
屬
。
２
、
外
國
元
首
。
３
、

外
國
觀
光
客
。
４
、
立
法
委
員
在
院
內
之
行
為
。
５
、
由
警
察
決
定
。 

(
 
 
 
 
)

七
、
社
會
秩
序
維
護
法
中
所
稱
之｢
深
夜｣

，
係
指
下
列
那
一
時
段
：
１
、
凌
晨
零
時
至
五
時
。
２
、
凌
晨
零
時
至
六

時
。
３
、
晚
上
十
時
至
隔
天
五
時
。
４
、
晚
上
十
時
至
隔
天
六
時
。
５
、
晚
上
十
一
時
至
隔
天
五
時
。 

(
 
 
 
 
)

八
、
甲
乙
二
人
共
同
加
暴
行
於
人
，
依
社
會
秩
序
維
護
法
之
規
定
，
應
：
１
、
不
分
首
從
，
同
一
處
罰
。
２
、
不
分

輕
重
，
共
同
處
罰
。
３
、
視
情
節
輕
重
，
分
別
減
輕
處
罰
。
４
、
分
別
處
罰
。
５
、
共
同
正
犯
，
共
同
處
罰
。 

(
 
 
 
 
)

九
、
違
反
社
會
秩
序
維
護
法
之
處
罰
，
當
事
人
如
有
不
服
，
得
自
處
分
書
送
達
之
翌
日
起
，
幾
日
內
提
出
聲
明
異
議

１
、
三
日
。
２
、
四
日
。
３
、
五
日
。
４
、
十
日
。
５
、
十
五
日
。 

(
 
 
 
 
)

十
、
社
會
秩
序
維
護
法
所
稱
之｢

再
次
違
反｣

，
係
指
行
為
人
之
前
次
行
為
與
本
次
行
為
：
１
、
均
違
反
社
會
秩
序
維

護
法
同
一
條
款
之
規
定
。
２
、
均
違
反
社
會
秩
序
維
護
法
同
一
條
款
之
規
定
，
且
皆
係
故
意
違
反
。
３
、
均
違

反
社
會
秩
序
維
護
法
不
同
條
款
之
規
定
。
４
、
不
必
一
定
違
反
社
會
秩
序
維
護
法
同
一
條
款
之
規
定
，
且
不
以

故
意
為
限
。
５
、
一
次
違
反
社
會
秩
序
維
護
法
之
妨
害
善
良
風
俗
，
一
次
違
反
刑
法
之
妨
害
家
庭
。 

(
 
 
 
 
)

十
一
、
下
列
何
者
在
社
會
秩
序
維
護
法
上
屬
於
限
制
責
任
能
力
或
減
輕
責
任
能
力
之
人
，
當
其
違
反
社
會
秩
序
維
護

法
時
，
得
減
輕
處
罰
：
１
、
未
滿
十
四
歲
者
。
２
、
精
神
耗
弱
者
。
３
、
十
四
歲
以
上
，
七
十
歲
以
下
者
。
４
、

心
神
喪
失
者
。
５
、
十
二
歲
以
上
，
十
四
歲
以
下
者
。 

(
 
 
 
 
)

十
二
、
下
列
何
者
非
屬
違
反
社
會
秩
序
維
護
法
之
處
罰
種
類
：
１
、
拘
留
。
２
、
停
止
營
業
。
３
、
沒
收
。
４
、
申

誡
。
５
、
罰
鍰
。 

(
 
 
 
 
)

十
三
、
某
甲
擺
設
教
育
部
公
告
查
禁
之
電
動
完
具
，
經
依
社
會
秩
序
維
護
法
裁
處
罰
鍰
確
定
，
其
罰
鍰
之
執
行
，
逾

多
久
未
執
行
者
，
免
予
執
行
：
１
、
六
個
月
。
２
、
三
個
月
。
３
、
一
個
月
。
４
、
二
個
月
。
５
、
無
時
效
問

題
，
均
須
強
制
執
行
。 

(
 
 
 
 
)

十
四
、
某
甲
擺
設
教
育
部
公
告
查
禁
之
電
動
完
具
，
經
依
社
會
秩
序
維
護
法
裁
停
止
營
業
鍰
確
定
，
其
停
止
營
業
之

執
行
，
逾
多
久
未
執
行
者
，
免
予
執
行
：
１
、
六
個
月
。
２
、
三
個
月
。
３
、
一
個
月
。
４
、
二
個
月
。
５
、

無
時
效
問
題
，
均
須
強
制
執
行
。 

(
 
 
 
 
)

十
五
、
某
甲
擺
設
教
育
部
公
告
查
禁
之
電
動
完
具
，
經
依
社
會
秩
序
維
護
法
裁
處
罰
鍰
確
定
，
其
罰
鍰
繳
納
期
限
為

何
：
１
、
五
日
。
２
、
十
日
。
３
、
一
個
月
。
４
、
三
個
月
。
５
、
未
規
定
。 

(
 
 
 
 
)

十
六
、
某
甲
違
反
社
會
秩
序
維
護
法
經
裁
處
新
台
幣
六
千
元
確
定
，
逾
期
不
完
納
者
，
經
裁
定
易
處
拘
留
五
日
，
於

執
行
二
日
後
欲
完
納
，
某
甲
則
應
再
繳
納
多
少
才
算
執
行
完
畢
：
１
、
三
千
六
百
元
。
２
、
四
千
元
。
３
、
四

千
八
百
元
。
４
、
五
千
一
百
元
。
５
、
五
千
四
百
元
。 

(
 
 
 
 
)

十
七
、
社
會
秩
序
維
護
法
之
罰
緩
，
有
依
法
加
重
時
，
合
計
不
得
逾
新
台
幣
：
１
、
三
萬
元
。
２
、
四
萬
元
。
３
、

五
萬
元
。
４
、
六
萬
元
。
５
、
二
萬
元
。 

(
 
 
 
 
)

十
八
、
社
會
秩
序
維
護
法
之
拘
留
，
有
依
法
加
重
時
，
合
計
不
得
逾
幾
日
：
１
、
三
日
。
２
、
四
日
。
３
、
五
日
。

４
、
十
日
。
５
、
十
五
日
。 

(
 
 
 
 
)

十
九
、
下
列
何
物
得
單
獨
宣
告
沒
入
：
１
、
違
禁
物
。
２
、
查
禁
物
。
３
、
供
違
反
社
會
秩
序
維
護
法
行
為
所
用
之

物
。
４
、
供
違
反
社
會
秩
序
維
護
法
行
為
所
生
之
物
。
５
、
供
違
反
社
會
秩
序
維
護
法
行
為
所
得
之
物
。 

(
 
 
 
 
)

二
十
、
違
反
社
會
秩
序
維
護
法
之
行
為
，
逾
多
久
之
後
，
警
察
機
關
不
得
訊
問
、
處
罰
，
並
不
得
移
送
法
院
：
１
、

三
個
月
。
２
、
二
個
月
。
３
、
一
個
月
。
４
、
六
個
月
。
５
、
十
五
日
。 

貳
、
問
答
題
，
共
二
題
，
一
題
十
分
，
全
部
作
答 

一
、 

何
謂
裁
處
確
定
？
其
情
形
為
何
，
請
簡
要
說
明
之
。 

 
 
 

答
： 

            

二
、
違
反
社
會
秩
序
維
護
法
之
阻
卻
違
法
事
由
有
那
些
？
請
簡
要
說
明
之
。 

 
 
 

答
： 

    


